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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齐文宣帝高洋废除道法考论＊



刘 林 魁

提　要：天保六年，北齐文宣帝高洋颁布 《废李老道法诏》，令道士剃发出家为僧。此事虽有佛

教徒自神其教的成份，但佛道论争与废除道教一事却非伪造。文宣帝本欲沙汰佛道二教，然最终废除

道教者，其原因有三：迷信佛教，缺乏政治家气度；指导思想不清，政教冲突为宗教斗争代替；北齐

胡风兴盛，且文宣帝饮酒过度患有精神疾病。文宣帝废除道教后，仍然与道士有交往。及至北齐废帝

时期，道教势力再次壮大。藏内文献与 《资治通鉴》记载文宣帝禁绝道教的影响，有夸大失实之处。
刘林魁，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后，宝鸡文理学院副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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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除道法

　　北 朝 后 期，宗 教 与 世 俗 政 权 的 矛 盾 日 渐 激

化。北齐天保六年 （５５５）八月，文宣帝 高 洋 组

织佛道论争，道教失利后，高洋颁诏废除李老道

法，强令 道 士 剃 发 出 家 为 僧。北 周 建 德 三 年

（５７４）五月，武帝宇文邕下诏禁绝佛道二教，毁

坏经像，沙门、道士强令还俗。周武禁绝佛道二

教，文献多有记载。然北齐灭道一事，史书多不

著录，藏内文献记载也有诸多疑点。基于此，本

文试考论高洋灭道之始末。

一

天保六年文宣帝高洋组织佛、道二教教徒辩

论，道教失 利 后，高 洋 颁 布 《废 李 老 道 法 诏》。
此事 《集古今佛道论衡》、《续高僧传》、《广弘明

集》、《法苑珠林》等文献均有详细记载。但最早

记载此事者却是法琳 《辩正论》，其中云：
梁武先世事道，潜龙之日亲奉老子。至

天监三年，既得自 在，四 月 八 日 出勅舍 道。
修静不胜愤恨，于是遂与门 徒 及 边 境 亡 命，
叛入高 齐。又 倾 金 玉，赠 诸 贵 游，托 以 襟

期，冀兴 道 法。文 宣 帝 令 昙 显 法 师 挫 其 锋

锐，修静神气顿尽，结舌不言。其徒尔日并

皆舍邪归正，求哀出家。未发心者，勅令染

剃①。
《辩 正 论》没 有 著 录 敕 令 原 文。敕 文 现 存

《广弘明集》等著作中。原文为：
法门不二，真宗在一。求之正路，寂泊

为本。祭酒道者，世中假妄。俗人未悟，仍

有祇崇。曲糵是 味，清 虚 焉 在。瞿 脯 斯 甜，
慈悲永 隔。上 异 仁 祠，下 乖 祭 典。皆 宜 禁

绝，不复遵事。颁勒远近，咸使知闻。其道

士归 伏 者，并 付 昭 玄 大 统 上 法 师，度 听 出

家。未发心者，可令染剃②。
此事 《北齐书》、 《北史》、 《隋 书》均 未 记

载。而藏内文献的记载也有诸多疑点：第一，高

洋废除道教时牵连到的梁武帝舍道事佛一事，其

真伪备受学界争议。萧衍舍道事佛，藏内多部文

献有记载。其中云，梁武帝天监三年 （５０４）四

月八日下敕舍道事佛后，其六子邵陵王萧纶也上

《遵敕舍老子受菩萨戒启》。然据史书推断，萧纶

的生年最早在天监三、四年，他不可能一出生就

上启于武帝。第二，道士陆修静不可能参与天保

六年佛 道 论 争。陆 修 静 生 于 东 晋 安 帝 义 熙 二 年

（４０６），仙 化 于 宋 后 废 帝 元 徽 五 年 （４７７）③。他

不可能卒后７９年还参加佛道论争。第 三，天 保

六年佛道论争的某些细节有摹拟佛经的痕迹。佛

道论争过程中，道士说：“神通权设，抑挫强御。
沙门现一，我当现二。”沙门昙显则翘一足而立，
云 “我已 现 一，卿 可 现 二”，道 士 无 对 之 者④。
姚秦佛陀耶舍与竺佛念译 《长阿含经》中写梵志

与佛陀斗法，也说 “沙门现一，我当现二；沙门

现二，我当现四……随彼沙门所现多少，我尽当

倍”⑤。第四，昙 显 与 道 士 斗 法 缺 少 真 实 感。角

斗过程中，“道士祝诸沙门衣盋或飞或转，祝诸

梁木或横或竖。沙门曾不学方术，默无一对。士

女拥闹，贵 贱 移 心，并 以 静 徒 为 胜 也”⑥。由 以



上四 条 理 由，致 使 有 些 学 者 认 为 “其 事 荒 诞 无

稽，不足置信。疑由沙门等因此诏 （即 《废李老

道法诏》），附会造成”⑦。
对于高洋禁绝道法一事的某些细节，佛教内

部也有人怀疑。《佛祖历代通载》云：“修静生于

晋末，与远公游，尸解于宋之泰始。则说简寂自

泰始至梁天监，已四十年，不应今日复 有 修 静。
若曰因梁弃道，自梁奔魏，当云陆修静 之 门 徒，
斯为可信也矣。”⑧ 此种解释或较为可信。佛教徒

伪造陆修静参与北齐佛道论争，究其原因，不外

乎两点：唐初佛道冲突异常激烈，而北齐道教相

对于佛教异常衰弱。因北齐无影响极大、足以为

后人推崇的道士，为了宣扬佛教辩胜道教是决定

性的胜利，势必需要选择道教中有影响的人物。
在唐初佛教徒的叙述中，陆修静代表的是南北朝

道教的最高水平。陆修静的失败，完全可以实现

佛教徒期盼的道教劣于佛教的宗教愿望。
但是，北齐天保年间的佛道论争不见得全部

是伪造。第一，梁武帝舍道事佛一事，藏内文献

的记载真伪参半。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当在大同

后期 （５３９－５４５），而且舍道事佛可能只是自己

对佛教的一种表态和让步，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宗

教影响。从 法 琳 《辩 正 论》和 《集 古 今 佛 道 论

衡》等记载来看，其中斥责周公、孔子 “为化既

邪”，明显有佛教徒改造的痕迹。虽然 如 此，但

整个事 件 的 基 本 内 容，应 有 历 史 依 据⑨。第 二，
佛道斗法与佛经叙事虽有相似之处，但不足以证

明佛道论争纯为杜撰。从汉代到南北朝，中土翻

译了数量巨大的天竺佛经。佛经传译，既促进了

中土对佛教的接受，也使天竺文化得以在中土广

泛传播。在此一背景下，道教徒不但阅 读 佛 经，
而且常常依据佛经伪造道教经典。天保六年佛道

论争中，道士言 “沙门现一，我当现二”，不 排

除道士本身受到佛经故事影响的可能。第三，参

与北齐 天 保 六 年 佛 道 角 斗 的 法 上、僧 稠 两 位 僧

人，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高僧大德。法上是东魏

北齐的僧统。天保中，国置十统，文宣特敕令法

上为大统，其余为通统。文宣帝待遇法上 “事之

如佛。凡所吐言，无不承用”⑩，“常布发于地令

师践之”瑏瑡。僧 稠 也 深 为 高 洋 崇 敬。天 保 之 始，
高洋从稠禅师受菩萨戒。此后，受稠禅 师 影 响，
断肉禁酒，放舍鹰鹞，去官渔 网，断 天 下 屠 杀。
法上等人在佛教界的权威和影响，与天保六年佛

道论争之记述相吻合：
帝命上统法师与静角试……于时名僧盛

集，（昙）显居末坐。酣酒大醉，昂兀而坐。
有司不敢召之，以事告于上统。上曰： “道

士祭酒，常道所行。止是饮酒道人，可共言

耳。可扶舆将来。”于 是 合 众 皆 惮 而 怯 上 统

威权，不 敢 有 谏。乃 两 人 扶 显，令 上 高

座瑏瑢。
据以上所述，北齐天保六年佛道角斗的记述

不必全伪。其中虽然包含佛教徒附会、伪造的成

份，但并不意味全为佛教徒凭空捏造。《集古今

佛道论衡》在 《北 齐 高 祖 文 宣 皇 帝 下 勅 废 道 教

事》文末转述王邵 《齐书·述佛志》内容，其中

云 “依 《齐 书》录 之”瑏瑣。从 前 后 文 判 断，文 宣

帝废李老道法事可 能 就 记 载 在 王 邵 《齐 书》中。
《齐书》虽已佚失，但 天 保 六 年 佛 道 角 斗 事 甚 多

传奇色彩，不全似史著体例。可能是僧人依托王

邵 《齐书》相 关 记 载，繁 衍 而 成。唐 代 编 撰 的

《北齐书》、《北史》均无文宣帝高洋废李老道法

的记载，倒是 《资治通鉴》“梁绍泰元年 （５５５）”
有如下记载： “八 月 辛 巳，王 琳 自 蒸 城 还 长 沙。
齐主还邺，以佛道二教不同，欲去其一，集二家

论难于前。遂 敇 道 士，皆 剃 发 为 沙 门。有 不 从

者，杀四人，乃奉命。于是齐境皆无道士。”瑏瑤 司

马光 说 文 宣 帝 高 洋 “以 佛 道 二 教 不 同，欲 去 其

一”，高洋敕令中 “法门不二，真宗在 一。求 之

正路，寂泊为本”就是讲禁绝道教的原因，这两

则文献完全可以对应起来。故此可以肯定，天保

六年在文宣帝主导下，佛道曾经发生了激烈的论

争。论争的内容是佛道二教孰优孰劣。论争以道

教徒失败而告终，高洋颁布 《废李老道法诏》。

二

高洋欲沙汰佛道二教之一的设想，早在天保

五年 （５５４）正月 《议 沙 汰 释 李 诏》中 就 公 布 天

下：
问：朕闻专精九液，鹤竦玄州之境。苦

心六岁，释担烦恼之津。或注神鬼之术，明

尸解之方。或说因缘之要，见泥洹之道。是

以太一阐法，竟于轻举。如来证理，环于寂

灭……至有委亲遗累，弃国忘家。馆舍盈于

山薮，伽蓝遍于州郡。若黄金可化，淮南不

应就戮。神威自在，央掘岂得为鲸。若以御

龙非实，荆山有攀髯之恋。控象为虚，瀍洛

寤夜光之诡。是非之契，朕实惑焉。乃有缁

衣之众，参半于平俗。黄服之徒，数过于正

户。所以国给为此不充，王用因兹取乏。欲

择其正道，蠲其左术，一则有润邦家，二则

无惑群品。且积竞繇来，行之已久。顿于中

路，沙汰实难。至 如 两 家 升 降，二 途 修 短，
可指言优劣，无鼠首其辞瑏瑥。
此为天保五年正月册问秀才诏之一。当时册

问者五事：问升中纪号、问求才审官、问释道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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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、问刑罚宽猛、问祸福报应。
从诏书内容来看，文宣帝高洋惑于佛道教义

之 “是非”莫辨，惧于二教势力强大影响了 “国
给”、“王用”，欲估衡佛道之优劣，最终 “择其

正道，蠲其左术”。估衡的内容在两个 方 面：其

一， “有 润 邦 家”，即 对 治 理 国 家 有 益；其 二，
“无惑群品”，即对民生教化有用。由此可见，天

保五年的 《议沙汰释李诏》非但没有 “主要是针

对道教”的用意瑏瑦，甚至文宣帝也没有表明自己

的宗教倾向。正因为高洋没有表明其宗教态度，
参加辩论的秀才也就 “鼠首其辞”了。樊孝谦上

启答诏。对于道教，一方面说 《道德经》与 《逍
遥游》“遗言取意，犹有可寻”，一方面贬没道教

仙术 “皆是凭虚之说”；对于佛教，同样是一方

面肯定佛教教理本 于 “虚 无”，另 一 方 面 又 称 佛

教 “妖妄之辈”败坏佛法。其结论则认为，沙汰

二教之事文宣帝尽可以大胆放手去做，“帝乐王

礼，尚有时而沿革；左道怪民，亦何疑于沙汰”。
樊孝谦这样的 “鼠首其辞”，“尚书擢第”却 “以
逊为当时第一”瑏瑧，足 以 说 明 文 宣 帝 高 洋 和 执 政

大臣，在佛道优劣和沙汰二教问题上宗教倾向和

政策导向模糊不清。
天保五年正月，组织秀才辩论佛道优劣，无

果而终。至天保六年八月，高洋又将这一问题交

给佛道二教教徒来争论、解决。可想而知，参与

这一关系宗教存亡的重大事件者，都是二教之中

的权威人物。他们为了各自的信仰，自然会相互

攻伐、诬蔑，扬 我 抑 它。道 教 自 北 魏 寇 谦 之 以

后，“诸道士罕能精至，又无才术可高”瑏瑨。加之

道教自身理论上不如佛教高深，这次辩论以道教

失败告终。文宣帝最终禁止道教，强迫道士剃发

出家。
文宣帝鉴于佛道二教兴盛对国家政权的不良

影响日益显著，遂欲沙汰之。这是从北朝宗教发

展的实 情 出 发 做 出 的 一 个 正 确 决 策瑐瑠。多 年 以

后，北周武 帝 宇 文 邕 以 同 样 的 原 因 废 除 佛 道 二

教。但高洋由沙汰佛道之一开始，以废除李老道

法告终，最终违背了其政治决策的初衷。究其原

因，大致有三点。第一，高洋过于迷信佛教，缺

乏政治家的气度。高洋对于佛教，颇多信奉。他

崇奉的高僧除法上、僧稠等，还有灵裕、僧达和

那连提黎耶舍。“文宣之世，立寺非一。勅召德

望，并处其中。国俸所资，隆重相架。 （灵）裕

时郁为称首，令住官寺。”瑏瑩 “帝为 （僧）达于林

虑山黄 华 岭 下 立 洪 谷 寺，又 舍 神 武 旧 庙 造 定 寇

寺，两以居之。”瑐瑠安置天竺僧那连提黎耶舍于天

平寺中， “请 为 翻 经。三 藏 殿 内 梵 本 千 有 余 夹，
勅送于寺，处以上房。为建道场，供穷珍妙。别

立厨库，以 表 尊 崇”瑐瑡。除 了 崇 敬 高 僧 大 德、建

立寺院、资助佛经翻译外，文宣帝还积极组织佛

讲。但这些都是外在的崇佛活动，更为重要的是

文宣帝对佛教一些说教已经非常崇信。佛教教义

的一个重要内容，就是天堂地狱、六道轮回、因

果报应等观念。报应观念儒释道三教都有，但佛

教的轮回报应之说，将报应的实证性推到无法验

证的来生，比儒道二教都要高妙，因而也更有影

响。文宣帝高洋在与儒生探讨佛道之优劣时，争

议 “祸福报应”之有无，这正说明佛教因果报应

观对其决策的影响。这与宇文邕灭佛时不惧报应

完全不同：
（慧）远抗声曰：“陛下今恃王力自在，

破灭三 宝，是 邪 见 人。阿 鼻 地 狱，不 简 贵

贱。陛下何得不 怖？”帝 勃 然 作 色 大 怒，直

视于远，曰：“但令百姓得乐，朕亦不辞地

狱诸苦。”瑐瑢

在宗教徒和政治家二者之间，高洋更偏向于

前者。作为一个深信佛教报应观念的帝王，在沙

汰佛道二教时，最终选择了灭道。从宗教信仰这

一角度来看，高洋灭道具有一定的必然性。
第二，高洋沙汰佛道二教的 指 导 思 想 不 清。

高洋欲对佛道二教 “择其正道，蠲其左术”的原

因有二：其 一 是 二 教 “是 非 之 契，朕 实 惑 焉”，
其二是二教势力导致 “国给为此不充，王用因兹

取乏”。对于前者的困惑，是一个信仰 问 题，没

有固定的评判标准。对于后者的困惑，是宗教与

世俗政权孰主孰从的关系问题。然而沙汰二教的

两条原因，按照高洋 《议沙汰释李诏》所述，宗

教信仰居先，政教矛盾居后。樊孝谦上 启 应 答，
既不提佛道二教对社会秩序的破坏，也不评判二

教优劣，却说二教各自本身有优有劣。就是这样

的对策，却成为 “当时第一”。这足以 说 明，高

洋沙汰二教一开始就没有明确主要矛盾。至天保

六年，高洋更将这一重要国策的参议权交给宗教

徒。这样，高洋为了沙汰释李二教而举行的辩论

会，就陷入了一场根本无法评判的宗教争论。也

就促使沙汰二教的国家行政行为，被宗教冲突所

代替。高洋的做法，与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大相

径庭。宇文 邕 灭 佛 之 前，曾 多 次 组 织 朝 臣、道

士、僧人辩论三教先后。天和四年 （５６９），宇文

邕就提出了儒教为先、佛教为后、道教最上的观

点，表明自己以儒教为核心，扶持道教、打击佛

教的宗教态度和策略。此后的三教辩论就围绕这

一议题展开。文宣帝高洋废除道教的同时，却让

道教徒剃发出家。沙汰二教、缓和政教冲突，也

变成了废除道教、独尊佛教。从行政效 果 来 看，
文宣帝灭道与其初衷相悖，是一个非常失败、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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谬的决策。
第三，北齐胡化之风极重，天保后期高洋精

神痼疾加重。“齐文宣沉湎于酒，昏醉如痴，沉

湎既久，遂 亏 本 性”瑐瑣。据 《北 齐 书·文 宣 纪》，
高洋登极 之 初，神 明 转 茂，外 柔 内 刚，果 于 割

断。然六七年后，留情耽湎，肆行淫暴。终至杀

虐成性：
聚棘为马，纽草为索，逼遣乘骑，牵引

来去，流血洒地，以为娱乐。凡诸杀害，多

令支解，或焚之于火，或投之于河。沈酗既

久，弥以狂惑，每至将醉，辄拔剑挂手，或

张弓傅矢，或执持牟槊瑐瑤。
吕思勉认为，“文宣淫暴之事，多在天保六

七年后，非徒本性，实亦疾病使然……特有狂易

之疾者，发为何种行动，仍系习染使然，文宣虽

云有疾，非 染 于 鲜 卑 之 俗，亦 当 不 至 如 是 其 甚

耳”瑐瑥。所以，高洋敕道士 “皆剃发为沙门”、杀

不从者四人，既有北齐社会风气胡化的文化背景

原因，也有高洋饮酒成疾、嗜血好杀的个人品性

原因。与高洋禁断道教过程中的淫暴嗜杀相比，
周武帝的灭佛策略差别要大得多。他虽然自己已

经确立了三教先后的宗教策略，但仍然要三教人

士数千人对之辩论，申述各人的见解，最终达成

比较统一的认识，而不是使用武力推行决策。在

辩论过程中，他注意到平衡各方面的势力。天和

四年确立儒先、佛后、道最上的宗教次序时本想

扶持道教，但此后的三教论衡中佛教徒抨击道教

非常激烈，建德五年武帝则佛道二教一齐禁断。
五年五月虽禁断二教，同年六月又建通道观挑选

三教大德１２０人为通道观学士。北周关陇文化本

位政策与北齐的胡化政策，在处理政教矛盾上，
则表现出极大的差别。

总而言之，迷信佛教、缺乏政治头脑导致高

洋在处理宗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时方向不明，而

胡人好杀斗狠的社会文化与文宣帝饮酒导致的精

神痼疾，又直接决定了高洋以武断、粗暴、充满

血腥味的方式禁绝道教。

三

天保六年高洋废除道教之后，崇佛之举史书

屡见不鲜。但对于此后道教的情况，文献记载过

于简单。藏内文献记载，文宣帝高洋颁诏废李老

道法，令道士剃发出家为沙门，另有众多被 “斩
首者”和 从 三 爵 台 “投 身 飞 逝，皆 碎 尸 涂 地”瑐瑦

者。《资治通鉴》却说 “有不从者，杀四人”。明

显藏内文献似乎有夸饰之词。而颁诏之后的道教

情况，史书和藏内文献的记载非常接近。《广弘明

集》称，“致使齐境，国无两信。迄于周时隋初，

渐开其 术。至 今 东 川，此 宗 微 末，无 足 抗 言”，
《资治通鉴》称 “齐境皆无道士”。然而以政权力

量强制禁绝宗教，其结果只能将公开的宗教组织

活动转换为隐蔽的个体信仰行动。况且，道教的

宗教传播活动并不像佛教那样依赖于寺庙等宗教

场所和宗教财产。因此，高洋废除道教之举，短

时间内难以禁绝整个北齐的道教信仰。天保六年

后，道教仍有可能存在于北齐许多信众之中。
《北齐书·方伎传》记载，文宣帝高 洋 曾 经

与术士吾道荣、张远游有交往。吾道荣从恒岳仙

人学道 家 符 水、咒 禁、阴 阳 历 数、天 文、药 性

等。后道荣隐于 琅 琊 山，辟 谷，饵 松 术、茯 苓，
求长生之秘，为文宣帝追往晋阳。文宣帝又令张

远游与 诸 术 士 合 九 转 金 丹。及 成，显 祖 置 之 玉

匣，云：“我贪世间作乐，不能即飞上天，待临

死时取服。”瑐瑧 这些事情，未必全部发生在禁绝道

法之后。又 《北史》云：
帝曾问 太 山 道 士 曰： “吾 得 几 年 为 天

子？”答曰： “得三十年。”道士出后，帝谓

李后曰：“十 年 十 月 十 日，得 非 三 十 也？ 吾

甚畏之，过此无 虑。人 生 有 死，何 得 致 惜，
但怜 正 道 尚 幼，人 将 夺 之 耳。”帝 及 期 而

崩瑐瑨。
史书记 载，这 是 高 洋 登 极 六 七 年 而 沉 酗 既

久、转亏本性之后发生之事。故而，天保八年至

十年之间，高洋仍然与道士有交往。
高洋之 后，北 齐 的 道 教 影 响 似 乎 愈 来 愈 显

著。史载：“（孝昭帝高演）备禳厌之事，或煮油

四洒，或持炬烧逐。诸厉方出殿梁，骑栋上，歌

呼自若，了无惧容。”瑐瑩 “后主 （高纬）每灾异寇

盗水旱，亦不贬损，唯诸处设 斋，以 此 为 修 德。
雅信巫觋，解祷无方。”瑑瑠 又北齐刘昼上书指陈社

会痼疾，其中斥责佛教、诋诃僧尼淫荡，说 “佛
法诡诳，避役者以为林薮”，“佛是疫胎之鬼也，
全非圣人”。斥责道教，则说道士 “非老庄之本，
藉佛邪说，为 其 配 坐 而 已”瑑瑡。 《北 齐 书·刘 昼

传》云：“在皇建、大宁之朝，又频上书，言亦

切直，多非世要，终不见收采。”瑑瑢 《北史·刘昼

传》云：“编录所上之书，为 《帝道》。河清中，
又著 《金箱璧言》，盖以指机政之不良。”瑑瑣 据此，
刘昼上书斥责佛道二教，当在皇建、大宁、河清

时期 （５６０－５６４）。即废李老道法之后的１０年左

右，不但有道教活动，而且其活动之频繁、影响

之巨大，足 以 引 起 部 分 士 大 夫 的 重 视，被 视 为

“机政之不良”。这样看来，不但藏内文献对北齐

文宣帝废李老道法的效果有夸饰之辞，而且 《资
治通鉴》也有失实之处。

文宣帝高洋虽然崇信佛教、废除道教，但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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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也不是完全顺从：
周祖 已 前 有 忌 黑 者，云 有 黑 人 次 膺 天

位。故齐宣惶怖，欲 诛 稠 禅 师。稠 以 情 问，
云：“有黑人当临天位。”稠曰：“斯浪言也。
黑无过漆，漆可 作 耶？”齐 宣 妄 解，手 杀 第

七弟涣瑑瑤。
时或 谗 稠 于 宣 帝 以 倨 傲 无 敬 者，帝 大

怒，自来加害。稠 冥 知 之，生 来 不 至 僧 厨，
忽无何 而 到，云： “明 有 大 客 至，多 作 供

设。”至夜 五 更，先 备 牛 舆，独 往 谷 口，去

寺二十余里，孤立道侧。须臾帝至，怪问其

故。稠曰：“恐身血不净，秽污伽蓝，在此

候耳。”帝下马拜伏，愧悔无已瑑瑥。
此两件事为同一性质，都是僧人对皇权专制

的冲击。虽然高洋与稠禅师过从甚密，然一旦感

觉佛教对其皇权有直接威胁，也同样产生了诛除

稠禅师的想法。文宣帝周围有众多僧人及佛教信

徒，高洋行动难免失密，为稠禅师提前得知。而

本来信仰佛教的文宣帝高洋，不会考虑到是自己

行动失密，只会认为僧人具有神通。佛教徒众又

多善口辩，高洋既惶惧其超人神通，又折服于高

僧之言谈口辩。佛教遂因此避免了高洋一时之屠

刀。然而，北齐文宣帝之世，佛教与道教都面临

着高洋的沙汰或者屠杀。废黜李老道法，在一定

程度上缓解了高洋对宗教的不满，但却开创了当

朝滥杀宗教信徒的先例。这种做法不但对佛教有

同样的威胁，而且也不符合佛教慈悲精神和戒律

约定。只是到了唐初三帝时期，佛教徒在宗教斗

争的形势要求下，为了打击道教张扬佛教，重新

解读北齐文宣帝的宗教信仰，才开始宣扬文宣帝

废黜李老道法，肯定高洋的这一血腥屠杀举措。
（责任编辑：首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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